
我的学生时代 

求知欲强的学前岁月 

自从我有意识的时候起，就觉得自己集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气。太小的时候的事记忆已经

十分模糊了，但就记得好奇心和求知欲特强，整天要听爸妈讲故事。而且故事听一遍我就背

出来了，我妈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一本 365 夜故事已经不能再讲了，因为只要读错一个字，

我就不爽，打住，“上次好像不是这样的”云（注意：那个时候最多三岁，根本连一个字都

不识，全凭记忆）。后来只能发展到买讲故事磁带给我自己听去。当时记忆力好到什么程度，

一整盘磁带长的故事，听两遍就能自己讲，而且一字不漏地全文背诵。连我爸妈都觉得我是

奇人，就赶忙帮我录了下来，并且亲戚朋友聚会当场表演。于是我家现在还有 N 盘我讲故

事的录音带。距确凿考证，当时本人四岁。 

不可一世的小学时代 – 舍我其谁 

现在回顾起来，小学时期的我一直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自命不凡，总觉得自己是只灵气

十足的神鸟。记得小学时候经常以“双百”的标准来衡量一个“牛娃”具体牛到什么程度，

本人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那时候考试只有语文和数学），每次考试都是“双百”，毫无悬

念，所以从来不把任何同龄人放在眼里，甚至是老师。 
 
本人小学里现在回顾一下总体看来没有弱项，但以数学与音乐见长。记得三年级的数学期末

考试，本人估计也就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做完了，然后就在那里不老实（当时好像还不知道有

提前交卷这一说法，不然早就到操场上疯去了），具体干什么也不记得了，反正吸引了监考

老师的注意（一个食堂阿姨）。她看我如坐针毡的样子就走过来，问了两句话，被我两个“恩”

打发了，第一个问题是“你做完了？”，第二个问题是“检查也检查过了？”。最后估计她也

忍无可忍，极具讽刺意味地反问：“那么肯定一百分了？”我头也不抬，给了她第三个“恩”。

结果出来什么分数么大家也猜到了，后来我发现，显然那位阿姨后来还是怀恨在心的，因为

考试结果一出来，她就立刻知道了，结果那天的午饭我就比别人多吃了一块大排骨，并在其

他同学面前被介绍了“光荣事迹”。 
 
现在回忆起来，小学里这种骄傲、不可一世的性格让我也碰了不少次壁。挫折感最大的是小

学当了五年的小队长（由于种种制度上的原因，现在考证下来其实是四年）。本人小学一年

级开始就是班长，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实事。但从两年级下半学期戴红领巾时候起，仕途就嘎

然而止了。我们班级有两个大队长名额，大队长不是民主健康的选举制度产生的，而是推荐

的，本人故不对这种腐败的制度抱有任何侥幸。而中队长是班级里选举的，理应由我的份，

但班主任竟然鼓动同学不要选我！于是乎我就落了个小队长，虽然牌子我是一天都没带过，

太丢人了。这也使我很早就看穿了诸如此类带有强烈宗教信仰色彩和阶级斗争性质活动的本

质，也让我对今后入团入党等一系列形式主义一概不屑一顾并且深恶痛绝。 
 
小学里我回家是从来不做作业的，多半本来就没什么作业，再加上我动作又利索，三下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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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全部搞定了。自己当然也不知道主动求学之类的，一回家就玩，具体玩什么我也记不清

了，现在想想真是虚度了那段宝贵的时光。父母说老实话也从来没怎么管过我，主观上工作

比较忙，客观上儿子一问考试成绩都是一百分，这样的阴差阳错就让我几乎靠小聪明浑浑噩

噩地度过了整个小学阶段。不过这种不经意的放任，虽然在当时看来是祸根，但后来却证实

是我自立、自制、自信并经常能在失败中反省自己的重要因素。 
 
现在想想，小学里四年级以前的东西全凭小聪明都可以搞定，但之后开始，在中国初等教育

的体制里，学习开始迅速向简单重复体力型劳动过渡。本人由于没有能够充分认清这一发展

趋势，从而导致了战略上的失误。具体地说，当时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当务之急是寻找一套适

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为今后的学习打好基础，于是从此便难以自如地应付此后日益强化的学

习任务。 
 
小学里可以说什么学习方法都没有。五年级的时候，第一次从爸爸那里得知“考前复习”一

说（本人以前从来不临时抱佛脚，考试完全凭平时积累），一试还挺灵，感觉这招果然事半

功倍，英语单词平时既使记住考试忘了反而划不来。于是在中考时小试牛刀，所谓瘦死的骆

驼比马大，最后还是不费吹灰之力考入一所重点中学，不过后来没有去读。 

玩物丧志的初中时代 – 其实不如别人 

进入初中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小学毕业前被学校推荐报考上海外国语学校（后来成了我摸

爬滚打 6 年的母校），当初对那个学校一点概念也没有，不知道是全上海最牛的几所中学之

一，只觉得听名字挺洋气，想必里面一定是不让说中文的，好在我小学里中文反正不怎么好，

倒是英语巨牛，属于全校重点培养对象（记得小学五年级英语老师生病——全年级唯一的一

个英语老师，班主任就让我上去教大家，我一听吓坏了，就上去带大家读课文，但读着读着

就开始讲语法了……），估计这也是为什么学校推荐我去报考的原因之一。然后又发现这个

学校是住宿制的！独生子女的一代，听到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和同学玩在一起是多么的令人

神往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去报考这个学校 90%是冲着这个“住宿”去的。后来居然

没考上！记得很清楚，一万多个学生招一百二十个。对手们高手如云，题目全是竞赛题，我

的语数外成绩加在一起不知道满没满一百分，自信心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晴天霹雳般的冲

击。最后靠老爸的关系还是进去了，和老罗差不多，这件事也一直是我刚正不阿的人生中绝

无仅有的一个小小污点。 
 
进了初中后逐渐发现，自己其实不如想象中那么特别，甚至是只才智平庸的菜鸟。初中那会

儿也没有奋发图强之类的想法，主要是那时比较贪玩。现在说起自己以前是怎么不用功，从

来都不会有人相信；同样，如果跟别人说本人体育怎么怎么强，别人也都持怀疑的眼光。幸

好目击证人们都还健在。那时候课余时间基本上 80%贡献给了班级的文体事业。这是比较

保守的估计，挤占挪用上课时间也是常有的事。那时候，每节课只要下课铃一响，不是冲到

体育馆打乒乓就是操场去踢足球，上课铃响之后才去上厕所。然后课上先花十分钟回忆刚才

的精彩场面，顺便消消汗，有时还要和周围的哥们儿辩论刚才那个球到底有没有越位，辩论

往往旷日持久，而且常常十分激烈忘我，搞得老师莫名其妙。 
 
如果说本人进了初中以后就全面黯然失色倒也并非事实真相。那时我们班不知道发什么疯，

集体荣誉感超强，什么都要争年级第一，甚至是全校第一，尤其体现在体育方面。以本人和

与本人一路荣辱与共的几位好兄弟为代表，荣誉感强到几乎丧心病狂的程度，谁说别人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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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体育好就要上去和人家拼命。本人作为历史见证者和书写者，获得过的冠军不计其数。

我们毽球队强到什么程度，初二的时候全校举办毽球比赛，一般初中组和高中组由于身体上

的差异实在太大，所有体育比赛基本上全部是分开进行的，这也引起了我们对于比赛组织者

的强烈不满，凭什么我们拿了冠军只能算“初中组冠军”，凭我们的实力，如果一起比的话，

拿下那帮高中组的饭桶就跟割草一样。 
 
我们的足球队那就更别说了，是受全校师生敬仰的，全校找不到对手，属于孤独求败的那种。

我们学校喜欢踢足球的人很多，每天放学足球场上总是挤满了人，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足球

场要同时进行三四场比赛。但只要我们几个偶像球星一出现，低年级的同学们都自动退场，

自发当起了球迷。有一次初中联赛，我们决赛中居然输给了另一个班级，五比三，我记得清

清楚楚，本人包办我队所有三粒入球。比赛结果不但对于我们是奇耻大辱，心里半年之后都

还有阴影，对于全校来看我们比赛的也造成强大的心灵创伤。当时就感觉天地间一片昏暗，

天塌下来了一样。 
 
另外一件许多年来本人一直非常过意不去的事就是由于本人的存在，每年冬季的“两跳一踢”

比赛，其它班级的同学从来都没有机会染指跳绳比赛的冠军。差距啊！记得有一次，一分钟

短绳，跳完以后，数数的老师以一种敬仰的目光看着我，“240 个”。我冲他笑了笑，非常腼

腆的指出“老师，你可能数错了”，老师犹如受了奇耻大辱，斩钉截铁的说“不可能！”。我

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240 是什么概念？一秒钟跳四个啊！机器人啊！我是一个很有原则的

人，是多少就是多少，怎么能靠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获胜呢？当然怀疑老师不会数数是不对

的，所以只能怪自己跳绳的频率不是一般人可以跟得上的。最后，这是我一生中比较罕见的

不太光彩地拿了第一。 
 
总体看来，初中时期学业上的建树不多（当然主要由于精力有限）。当时除了体育活动以外，

还参与并组织了许多文艺活动，什么领唱合唱、歌咏比赛、排小品演节目、主持联欢会等等。

本人的两大特长（唱歌和足球）基本上都是在初中时期培养出来的。 

忍辱奋进的高中时代 – 我可以做得好 

本人从小到大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动手能力特别强。很小的时候专门喜欢拆玩具，我的

玩具很少有寿终正寝的，大部分都是玩了一段时间后被我肢解的。不久以后这种解剖欲就往

家电方向发展，这可急坏了爸妈，为此我没少跪过洗衣板。所以小时候一旦家里什么电器坏

了我就特别高兴，因为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拆开来修了。到了中学以后最喜欢生物实验课，

记得一次植物茎部的切片试验，我做的切片薄得让老师叹为观止，然后就问我要了去，说留

着做标本！记得初中生物实验考，做洋葱表皮的质壁分离，我一共做了三份，自己一份，帮

我旁边的哥们作了一份，又帮哥们的哥们作了一份。那时候解剖动物是最爽的。蚯蚓、青蛙、

鹌鹑太小了，没有什么成感就，解剖家兔的满足感就强很多。那时一个班级只有两只，老师

一只，然后找一个同学解剖另一只。解剖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白兔，通常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一个班级问下来大家面面相觑。看大家都那么谦让我也就不客气了，自告奋勇，拿过剪刀，

“哐”一刀就给剖开了。那时候班级里日光灯的触发器坏了都不用找人，拿把钢尺本人两秒

钟就可以搞定。还有当时我们的课桌都是带锁的，同学们又都住校，经常发生的一件事就是

星期一一来发现钥匙没带。注意，本人从来不帮别人撬锁，撬锁不需要什么技巧，靠的是蛮

力（而且说出去名声也不好，以后一有撬锁的事别人就想到你），本人专门负责把所有撬坏

的锁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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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高中以后，一天躺着想想觉得自己好像除了没好好读过书以外其他什么都干过了。一算

也快十六岁了，记得好像哪个牛人说过“十五而志于学”什么的。后来发现是孔子，顿时觉

得自己思想觉悟还是蛮高的，居然和圣人不谋而合。后来仔细一想，发现古人是讲虚岁的，

自己已经晚了整整一年，危机感油然而起。 
 
我的中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初中高中七年连一块（主要原因是我们学校历史上都是以为外语

外交事业培养人才为己任的，所以高中从来不向外招生，而让小语种的同学读了四年德语然

后去其它学校就读操作起来也有困难）。所以对于我来说初中与高中客观上的分界也是相对

模糊的，但明白笨鸟先飞的道理肯定是高中里的事了。 
 
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学生，高中还没想过专心读书的人大致有两种结果，不是永远都不会再有

这种想法，就是有想法也没有机会了。我之所以侥幸成为例外，靠的是坚强与毅力。除了能

够时常反省自己这一优点之外，本人自认为的另一个优点“坚忍不拔”就是这段时期逐渐养

成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有生以来第一次认真地做一件事情了。 
 
当时正对语文比较痴迷，尤其是古汉语。有一段时间热衷写作。我们那时每个星期都要写一

篇随笔，每个星期老师都会找两三篇写得好的在课堂上读。我当时写文章经常喜欢批判社会

或发表一些生活感想，所以中标率特别高。一个学期的“佳作”要被朗读十次以上（当时的

感觉就是积蓄了多年的才华突然爆发）。有一次甚至用力过猛，一连三个星期全部中标。高

二的时候还有过这么一件事情。我的一篇作文被语文老师打了一百分。作文一百分是什么概

念！一定是看得痛哭流涕那种感觉，头脑一热就打了满分，第二天全年级逐个班级朗读。那

时候语文老师改完整个年级一篇作文基本上要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在我们班读的时候早就

不记得当时写过什么了，听得只觉得这个人写作思路巨清晰，与是便带头鼓掌。语文老师说

“起什么哄，不就是你写的！”，全班哗然，本人惊恐万状，觉得一定是有人冒名顶替。后来

老师抓了我两个错别字，一百分划掉改成九十八，发下来之前想想又不好意思，最后九十八

分再划掉改成九十。这张作文稿我至今仍保留着。 
 
之后的岁月里，课代表做过、班委干部当过、市里的竞赛参加过、三好积极分子也评上过。

至此算是证明给自己了一点：只要自己想做，就一定可以做好。 

上下求索的留学时代 – 笨鸟先飞 

中学六年留给我的是笨鸟先飞这一个道理。小学时一直以为自己很聪明，初中时却觉得自己

很平庸，高中时终于明白了世间根本不存在也不需要“聪明”与“平庸”这两个稍纵即逝的

概念。今天的聪明来自于昨天的努力，没有必要沾沾自喜；而对于明天来说，今天是不是平

庸根本无关紧要，也无需妄自菲薄。所以，重要的是把握现在。每个人其实每天都在跟比自

己聪明的鸟打交道，尤其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你难免成为最笨的一只新鸟。儿时的前车之

鉴不断地提醒自己，自作聪明才是才智平庸的表现。可以说我是带着这些道理和对未来的憧

憬踏上澳洲的土地的。 
 
据我所知，目前仍有许多人对于国外的教育制度存有不客观的、一知半解的认识，以为国外

读书容易，而我们国家基础教育水平又高，所以在国内再差的学生在国外都是高材生。这种

说法如果是正确的话，那就是说成才与否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听上去跟达尔文的进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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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点相似）。恰恰相反，我坚信，不管在哪里，获得任何成功，重要的无疑是主观努力。

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国外跟本没有高材生的概念，西方的教育体制下只有不同的人从事不

同工作的概念，大家都在从事适合自己工作的过程中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因此，“留学成

功”的定义也绝非许多人想象中那么狭隘，其关键因素是一个人的适应能力和自控能力。这

一事实已经被身边许许多多从中国来的学生们无数次地证实了。所以说，对于留学成功与否，

学习成绩的优劣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 
 
当然也不能一概无视客观因素所以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回顾六年的留学生涯，从中学到大

学，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西方的教育制度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治学态度使我从中获益匪浅。这

些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西方的教育体制会让我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纵观自己成长

的过程不难发现，自己从小便是一个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喜欢动手，热爱探索，兴趣广

泛、藐视权威，不愿被束缚的人。虽然很难说这些究竟是不是优点，但至少在中国填鸭式的

教育模式中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甚至遭压抑。 
 
作为一个中国学生，我很早就发现自己理科方面虽然在技巧和熟练程度上远远超过国外的学

生，但是从对知识的理解方面来看不见的有明显的优势。在西方的科学氛围中，我惊奇的发

现有很多自己多年以来一直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现象从未遭受过质疑。这才意识到，这其

实是中国畸形的应试教育造成的严重后果，即忽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而过分注重机械化

的计算能力，这种后果导致的现象之一是中国的中学生能够囊获奥林匹克竞赛的所有冠军，

但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却拿不到诺贝尔奖。 
 
讲述本人在澳洲留学故事的任务基本上媒体已经代劳，在此表示感谢，这里也不补充什么了。

回眸这段走过的路，现在看来来澳州留学的选择是相当正确的（当然，当时这并不完全是自

己做出的选择）。如果说来到澳洲以后自己有了什么质的改变，那是没有的事。也根本不存

在什么灵丹妙方。顶多人大了更成熟了，而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多了，也就更容易认真思考一

些问题，更能清醒地认识到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我到了澳洲似乎就

怎么怎么用功，“与时间赛跑”。其实也没有那么骇人听闻（虽然本人 100 米最好成绩是 12
秒 5）。在中国读过高中的都深有体会那种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要讲在国外读书比在国内读

高中花的时间还多，说出去是没有人会相信的，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

的，靠的是笨鸟先飞的危机感与脚踏实地的态度让我认真地去做每一件事情。 

后记 

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动机是记录一下自己成长的轨迹。二十年来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学生，所以

也就以学习生活为主轴。过去的虽然已经过去，但回顾历史往往可以看见未来。客观地、公

正地、轻松地回顾自己成长经历，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要比想象中难上许多。这一过程

中需要正视的东西有许多，不仅有自己的优点、思想历程、还有很多在当时看来不值一提、

被遗忘但却在尔后的岁月里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缺点。借用房龙的一句话说，“这不是个人

嗜好的问题，这是一个冷静得近似数学的判断问题”。 
 
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感慨的不是它的辉煌，而是它的曲折。这一路蹒跚走来，如履薄冰。

与我同龄的这一代几乎全部都是独生子女，其实有时想想，我们中许多人，很多本应自己进

行的思考、自己经历的磨难、甚至自己承担的过错都由父母给代劳了。我庆幸自己没有这么

好的运气时刻有人指路，结果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还是坚强地走过来了，同时也很感谢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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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把这样宝贵的机会留给了我自己。另外一点值得庆幸的是自己能及时意识到并纠正自己的

错误，不至于落得“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下场。 
 
文章里几次提到了我自认为的两个优点，即觉醒与执著。敏感的人应该已经察觉到了这两个

特点之间的矛盾之处。一个执著的人很难做到经常反省自己，一个希望时刻保持清醒的人也

一般不能执著忘我地去追求。确实，我也一直为类似这样的矛盾而担忧，时常感觉自己是一

个十分复杂的矛盾结合体。可能我这个人就是太清醒了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执著地去追求；而

又因为太执著才时时提醒自己保持觉醒。世上没有一种完美无缺的性格，也很难找到一条处

世金针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许每个人都是如此，这是与命运抗争的写照。 
 
写作此文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写一些大家不知道的关于自己各个阶段的故事，所谓“爆料”。

毕竟自己二十年来一起从头走到现在的朋友不多，大多数人的了解只局限于某一个阶段，同

时也会对于某些现象大惑不解。所以希望借此拼凑成一幅较为完整的画面，献给曾经风雨同

舟、相濡以沫的朋友们。 
 

黄健 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日星期五  

 


